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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票銷售辦法公告  股票代號：2888 

(本案係採預扣價款，投資人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包銷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光金或該公司)113年度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股

票167,000仟股，其中25,050仟股由證券承銷商自行認購，其餘141,950仟股以公開申購配售方式銷售，承銷契約之副本業

經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備查在案。茲將銷售辦法公告於後： 

一、承銷商名稱、自行認購數額及公開申購數額： 

 

承 銷 商 名 稱 地址 

自行認購 

股數 

(仟股) 

公開申購 

配售股數 

(仟股) 

合計 

(仟股)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17樓 20,250 66,750 87,000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22樓 - 50,000 50,000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 111號 9樓 960 5,040 6,000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56號 11 樓 1,200 6,300 7,500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85 號 9樓 1,120 5,880 7,000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 700號 6樓 560 2,940 3,500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 174、176 號 4 樓 240 1,260 1,500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 1 段 176 號地下 1 樓、

9 樓部分、10 樓部分、14 樓部分、15 樓 

240 1,260 1,500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58 號 6樓 240 1,260 1,500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14樓 240 1,260 1,500 

合計  25,050 141,950 167,000 

 

二、銷售價格：每股新台幣8.3元(每股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 

三、申購數量：每人限購 1 單位，每單位 10 仟股(若超過 1單位，即全數取消申購資格。) 

四、投資人資格及事前辦理事項： 

(一)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應於往來證券經紀商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及集中保管帳戶。 

(三)應洽往來證券經紀商辦理與指定之銀行簽訂委託書，並同意銀行未來自動執行扣繳申購處理費二十元、中籤通知

郵寄工本費五十元及認購價款之手續。 

五、申購期間、申購手續及申購時應注意事項： 

(一)申購期間自113年7月29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繳存往來銀行截止

日為113年7月31日，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扣繳日為113年8月1日(扣款時點以銀行實際作

業為準)；預扣認購價款、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解交日為113年8月5日。 

(二)申購方式：於申購期間內之營業日，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以下列方式申購(除申購截止日外，申購人於申購

期間內當日下午二時後始完成委託者，視為次一營業日之申購委託)。 

1.電話申購：投資人可以電話向往來經紀商業務人員下單申購並由其代填申購，故雖未親自填寫，但視同同意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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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委託書所載各款要項。 

2.當面或網際網路申購：投資人應確實填寫申購委託書各項資料並簽名或蓋章，至往來經紀商當面向業務人員或

以網際網路申購，惟採網際網路時，申購者需自負其失誤風險，故申購人宜於網際網路申購後電話洽收件經紀

商業務人員，以確保經紀商收到申購委託書。 

(三)申購人向證券經紀商投件申購後，不得撤回或更改申購委託書；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

審慎評估。 

(四)每件公開申購抽籤案件，每位申購人僅能向一家證券經紀商辦理申購，且以申購一件為限，每件申購處理費二十

元。重複申購者將被列為不合格件，取消申購資格。 

(五)申購人申購時，需確認申購截止日銀行存款餘額應有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供

銀行執行扣款。如有數個有價證券承銷案於同一天截止申購，當申購人投件參與其中一個以上案件時，銀行存款

之扣款應以所申購各案有價證券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總額為準，否則全數為不合格件。

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除非投資人有

特別提出書面聲明外，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 

(六)為便於申購人查閱投件是否已被接受為合格件，收件經紀商於申購期間，每日將截至前一日止之初步合格及不合

格申購資料(此時尚未驗證重複件，亦尚未執行款項扣繳)備置於營業廳，以供申購人查閱。 

(七)申購人申購後，往來銀行於扣繳日113年8月1日將辦理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扣繳事宜(扣

款時點以銀行實際作業為準)。如申購人此時銀行存款不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三項總計

之金額，將視為不合格件。 

(八)申購人銀行存款不足同時支應投標保證金、投標處理費、得標價款、得標手續費、申購處理費、申購認購價款、

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交易市場之交割價款時，應以交割價款為優先，次為得標價款及得標手續費，再為申購處

理費、申購認購價款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最後為投標保證金及投標處理費。 

(九)申購人之申購投件一旦被列為不合格件，則將取消申購資格，且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概不退還。 

(十)承銷商辦理有價證券若募集不成，申購人參加申購之處理費不予退還。 

六、銷售處理方式及抽籤時間： 

(一)相關作業請參考「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辦理公開申購配售作業處理程序」及「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

業公會證券商承銷或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 

(二)證交所將於抽籤前，就銀行存款不足無法如期扣繳申購處理費、認購價款、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之合計金額及重

複申購之資料予以剔除。重複申購者已扣繳之處理費不予退還，並由承銷商於承銷期間截止後一週內以掛號函件

通知申購人。 

(三)如申購數量超過銷售數量時，則於113年8月2日上午九時起在台灣證券交易所電腦抽籤室(台北市信義路五段七號

十樓)，以公開方式就合格件辦理電腦抽籤作業抽出中籤人，其方式依「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證券商承銷及

再行銷售有價證券處理辦法」辦理，並由交易所邀請發行公司代表出席監督。 

七、公開抽籤後通知及查詢管道： 

(一)可參加公開抽籤之合格清冊，將併同不合格清冊，於承銷公告所訂公開抽籤日，備置於收件經紀商(限所受申購部

分)，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辦承銷商營業處所，以供申購人查閱。 

(二)由承銷商於公開抽籤日次日(二日內)以限時掛號寄發中籤通知書及公開說明書等。 

(三)申購人可以向原投件證券經紀商查閱中籤資料。 

八、經中籤後不能放棄認購及要求退還價款，申購前應審慎評估。 

九、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對於未中籤人之退款作業，將於公開抽籤日次一營業日(113年8月5日)上午十時前，依證交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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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資料，指示往來銀行將未中籤之申購人之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及認購價款均不加計利息予以退回，惟申購處理費不

予退回。 

十、中籤人認購之有價證券，將依中籤通知書上所訂撥入日期，由集保結算所直接撥入申購人集保帳戶，預定於中華民國

113年8月12日上市(實際上市日期以發行公司及證交所公告為準)。如因發行公司之事由致延後掛牌時，承銷商應通知

投資人上市日期延後資訊，並提醒投資人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相關公告(網址：http://mops.twse.com.tw)。 

十一、有關該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情形已詳載於公開說明書，請於本案承銷公告刊登後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基本資料→電子書)或至本案承銷商網站免費查閱，登載如下： 

證券承銷商名稱 網址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sinotrade.com.tw 

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masterlink.com.tw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fbs.com.tw 

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capital.com.tw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tcbs.com.tw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kgi.com.tw/zh-tw/ 

美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goodfinance.com 

康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6016.com.tw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twfhcsec.com.tw 

亞東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www.osc.com.tw 

另歡迎來函附回郵四十一元之中型信封洽該公司股務代理機構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台北市松山區光

復北路 11 巷 35 號地下一樓)索取。 

十二、申購人申購時，應詳閱本公告財務資料、申購辦法及公開說明書，以免發生誤會或錯誤。 

十三、財務報告如有不實，應由發行公司及簽證會計師依法負責。 

十四、特別注意事項： 

(一)認購人於認購後、有價證券發放前死亡者，其繼承人領取時，應憑原認購人死亡證明書、繼承人之國民身分證

正本(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代之)、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

(全戶及分戶)、繼承人印鑑證明(未成年人應加法定代理人印鑑證明)、遺產稅證明書，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者應

另附經法院備查之有價證券繼承拋棄同意書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 

(二)申購人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經紀商不得受託申購，已受理者應予剔除： 

1.於委託申購之經紀商未開立交易戶、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者。 

2.未與經紀商指定之往來銀行就公開申購相關款項扣繳事宜簽訂委託契約書。 

3.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購者。 

4.申購委託書應填寫之各項資料未經填妥或資料不實者。 

5.申購委託書未經簽名或蓋章者，惟電話或網際網路委託者不在此限。 

6.申購人款項劃撥銀行帳戶之存款餘額，低於處理費二十元、中籤通知書郵寄工本費五十元與所申購有價證券

認購價款之合計金額者。 

7.利用或冒用他人名義申購者。 

(三)本次參與有價證券承銷申購之人，於中籤後發現有違反前述第(一)、(二)項之規定，經取消其認購資格者，其已

扣繳認購有價證券款項應予退還；但已扣繳之申購處理費及中籤通知郵寄工本費不予退還。 

前項經取消認購資格之認購人及經取消認購資格之繼承人，欲要求退還已繳款項時，應憑認購人或其繼承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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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證正本(法人為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未滿十四歲之未成年人，得以戶口名簿正本及法定代理人身分證正本

代之)，洽原投件證券經紀商辦理。 

(四)申購人可以影印或自行印製規格尺寸相當之申購委託書。 

(五)申購人不得冒用或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身分證字號參與。證券商經發現有冒用、利用他人名義或偽編國民

身分證字號參與有價證券申購者，應取消其參與申購資格，處理費用不予退還；已認購者取消其認購資格；其

已繳款項，不予退還。 

(六)若於中籤後發現有中籤人未開立或事後註銷交易戶或款項劃撥銀行帳戶或集中保管帳戶情事，致後續作業無法

執行者，將取消其中籤資格。 

(七)證券交易市場因天然災害或其他原因致集中交易市場休市時，有關申購截止日、公開抽籤日、處理費、中籤通

知郵寄工本費或價款之繳存、扣繳、解交、匯款等作業及其後續作業順延至次一營業日辦理；另如係部分縣(市)

停止上班，考量天災係不可抗力之事由，無法歸責證券商，投資人仍應注意相關之風險。 

十五、該股票奉准上市以後之價格，應由證券市場買賣雙方供需情況決定，承銷商及發行公司不予干涉。 

十六、會計師最近三年度財務資料之查核簽證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見 

110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1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2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3年第一季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承修、吳怡君 無保留意見 

十七、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如附件一)。 

十八、律師法律意見書(如附件二)。 

十九、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如附件三)。 

二十、其他為保護公益及投資人應補充揭露事項：無。 

【附件一】股票承銷價格計算書 

一、說明 

(一)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該公司或新光金控)截至目前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157,846,290,420元，每股

面額新台幣10元，已發行普通股計15,487,629,042股，已發行特別股計297,000,000股。該公司業經113年3月2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1,67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總金額為新台幣

16,700,000,000元，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174,546,290,420元。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依公司法第267條之規定，保留發行總數之15%，計250,500仟股由員工承購，並依證交

法第28條之1規定，提撥增資發行新股之10%，計167,000仟股採公開申購方式對外公開承銷；其餘75%，計

1,252,500仟股，由原股東按增資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例認購，原股東持有股份按比例有不足分

認一新股者，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認購不足一股暨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股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

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三)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其權利義務與原有發行之普通股股份相同。 

(四)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採公開申購發行方式，原股東、員工及公開銷售部分均採同一價格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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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該公司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之財務狀況 

(一)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每股稅後純益及每股股利如下表： 

單位：新台幣元/股 

項目 

 

年度 

每股稅後純益 

(註) 

股利分派 

現金股利 
無償配股 

合計 
盈餘配股 資本公積 

110 年度 1.67 0.40 － － 0.40 

111 年度 0.10 － － － － 

112 年度 (0.48) － － － － 

113 年第一季 0.20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資料來源：該公司各期間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註：每股稅後純益係按當年度加權平均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計算。 

 

(二)該公司截至113年3月31日止按當時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股東權益： 

 

項目 金額 

113年 3月 31 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60,969,470 仟元 

113年 3月 31 日流通在外股數 15,784,629 仟股 

113年 3月 31 日每股帳面淨值 16.53(元/股) 

資料來源：該公司 113 年第一季經會計師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三)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資料 

1.簡明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10 年底 111 年底 112 年底 113 年 3 月底 

現金及約當現金、存放央行及拆借銀行同業 153,601,213  161,215,127  168,475,656 131,611,146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531,997,353  399,448,996  441,196,868 476,954,419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469,724,430  344,283,669  321,405,323 341,569,881 

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債務工具投資 2,200,258,070  2,580,982,063  2,558,119,335 2,636,819,841 

附賣回票券及債券投資 6,947,940  6,017,665  17,707,685  9,348,025 

應收款項-淨額 89,059,843  72,658,678  97,194,147  114,487,610 

本期所得稅資產 563,416  625,425  901,837  1,044,327 

待出售資產-淨額 9,298,033  9,588,103  8,468,595  8,144,775 

貼現及放款-淨額 863,498,795  902,588,431  958,211,816  963,349,283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淨額 2,619,387  2,602,166  2,757,344 2,783,917 

其他金融資產-淨額 51,457,856  49,464,481  60,606,839 62,93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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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項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10 年底 111 年底 112 年底 113 年 3 月底 

使用權資產 4,918,492  4,660,954  4,428,974 4,574,407 

投資性不動產-淨額 182,591,193  184,130,015  191,823,609 195,169,666 

不動產及設備-淨額 40,079,679  40,024,404  39,598,442 36,612,286 

無形資產-淨額 3,423,725  3,547,115  3,858,111 3,823,297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 35,046,207  38,641,123  44,114,442 44,350,754 

其他資產 40,177,255  50,220,833  34,625,168 50,649,850 

資產總額 4,685,262,887  4,850,699,248  4,953,494,191 5,084,230,821 

央行及銀行同業存款 5,596,682  323,880  845,250 9,353,657 

央行及同業融資 225,050  -  - -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負債 10,982,773  51,259,977  19,530,993 47,625,385 

附買回票券及債券負債 36,292,348  26,565,968  44,603,157  38,064,834 

應付商業本票 11,005,698  1,997,456  12,736,977  24,504,490 

應付款項 49,120,169  32,930,649  43,755,954  59,660,185 

本期所得稅負債 2,118,563  1,114,945  640,871  614,874 

存款及匯款 992,399,851  1,043,426,815  1,057,356,014  1,075,184,393 

應付債券 64,406,761  63,750,689  77,852,943  77,872,013 

其他金融負債 71,863,958 84,141,667 107,308,872 117,560,092 

負債準備 3,137,944,413  3,294,706,402  3,290,657,708 3,330,021,939 

租賃負債 7,534,691  11,605,381  10,650,474 10,990,704 

遞延所得稅負債 10,947,480  10,821,321  16,696,064 18,969,337 

其他負債 21,442,073  15,924,396  24,778,608 12,386,271 

負債總額 
分配前 4,421,880,510  4,638,569,546  4,707,413,885   4,822,808,174 

分配後 4,428,608,360  4,638,569,546 4,707,413,885 不適用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262,969,964 211,721,061  245,647,325 260,969,470 

股  本 
分配前 144,429,649  157,846,182  157,846,290 157,846,290 

分配後 144,429,649  157,846,182 157,846,290 不適用 

資本公積 19,136,235 18,276,795  18,623,914 18,623,914 

保留盈餘 
分配前 98,335,983  93,494,307  88,800,916 92,119,813 

分配後 91,608,133  93,494,307 88,800,916 不適用 

其他權益 1,068,097  (57,896,223) (19,623,795) (7,620,547) 

非控制權益 412,413  408,641  432,981 453,177 

權益總額 
分配前 263,382,377  212,129,702  246,080,306 261,422,647 

分配後 256,654,527  212,129,702 246,080,306 不適用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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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簡明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 目 

最近三年度及最近期財務資料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第一季 

利息收入 108,110,074  120,790,174  131,452,391  33,200,872 

減:利息費用 (5,132,494) (8,814,462) (17,615,308) (5,168,149) 

利息淨收益 102,977,580  111,975,712  113,837,083  28,032,723 

利息以外淨收益 113,534,566  (11,067,996) (88,431,699) (9,670,441) 

淨收益 216,512,146  100,907,716  25,405,384  18,362,282 

呆帳費用 (1,483,593) (1,188,108) (1,326,018) (348,654) 

保險負債準備淨變動 (167,175,943) (67,885,956) (7,277,069) (7,027,408) 

營業費用 (29,410,903) (27,128,412) (29,510,045) (7,315,41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淨損) 18,441,707  4,705,240  (12,707,748) 3,670,810 

所得稅(費用)利益 4,288,783  (2,536,552) 5,383,443  (557,178)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利(淨損) 22,730,490  2,168,688  (7,324,305) 3,113,632 

本期淨利(淨損) 22,730,490  2,168,688  (7,324,305) 3,113,632 

本期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 (5,366,032) (59,180,711) 41,028,553  12,228,709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17,364,458  (57,012,023) 33,704,248  15,342,341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22,652,742  2,086,636  (7,409,239) 3,094,022 

淨利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77,748  82,052  84,934  19,610 

綜合損益總額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 17,281,154  (57,078,146) 33,602,946  15,322,145 

綜合損益總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83,304  66,123  101,302  20,196 

每股盈餘(元) 1.67  0.10  (0.48) 0.20 

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合併財務報告 

 

(四)最近三年度簽證會計師姓名及其查核意見 

 

年度 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姓名 查核簽證意見 

110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1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2 年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旺生、柯志賢 無保留意見 

113年第一季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楊承修、吳怡君 無保留意見 

 

三、承銷參考價格之計算及說明 

(一)承銷價格計算之參考因素 

1.該公司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案業經 113 年 3 月 29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決議本次現金增資之實際發行價格須因

應市場情形之變動，實際每股發行價格待主管機關核准後由董事會依『承銷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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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調整，且其相關條件亦授權董事長視實際發行時客觀環境作必要調整。 

2.該公司本次計畫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1,670,000 仟股，每股面額 10 元，每股發行價格為 8.3 元，總募集資

金為新台幣 13,861,000 仟元。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保留發行總數之 15%，計

250,500 仟股由員工承購，並依證交法第 28 條之 1 規定，提撥增資發行新股之 10%，計 167,000 仟股採公開申

購方式對外公開承銷；其餘 75%，計 1,252,500 仟股，由原股東按增資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

例認購，其認購不足一股之畸零股，得合併共同認購或歸併一人認購，認購不足一股暨原股東及員工放棄認股

部分，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發行價格認購之。 

3.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發行後其權利義務與已發行之原有普通股股份相同。 

(二)價格計算之說明 

1.該公司以 113 年 7 月 4 日為現金增資訂價基準日往前計算，該公司前一、三及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分別為

10.40 元、10.15 元及 9.98 元，以前五個營業日之平均收盤價 9.98 元作為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之參考價格。 

2.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經主辦證券承銷商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考量市場整體情形，並參考最近期股價走勢

及新光金控之經營績效及未來展望，而與該公司共同訂定發行價格為每股新台幣 8.3 元，其承銷價格符合「承銷

商會員輔導發行公司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自律規則」第六條之規定，皆不得低於其前一、三、五個營業日擇一

計算之普通股收盤價簡單算術平均數扣除無償配股除權(或減資除權)及除息後平均股價之七成。未來實際承銷時

將依市場狀況再做調整，其承銷價格之訂定尚屬合理。 

【附件二】律師法律意見書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1,670,000,000股，每股面額新臺幣10元，預計發行

總金額新臺幣16,700,000,000元，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經本律師採取必要審核程序，包括實地瞭解，

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查證公司議事錄、重要契約及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並參酌相關專家之意見等。特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規定，出具本律師法律意見書。 

依本律師意見，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之法律事項檢查表所載事項，並未

發現有違反法令致影響有價證券募集與發行之情事。 

縱橫法律事務所  周武榮律師 

【附件三】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總結意見 

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為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1,670,000仟股，每張面額新台幣10元，發行總金額

為16,700,000仟元，依法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業經本承銷商採用必要之輔導及評估程序，包括實地了

解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營運狀況，與公司董事、經理人、及其他相關人員面談或舉行會議，蒐集、整理、

查證及比較分析相關資料等，予以審慎評估。特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及

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應行記載事項要點」及「證券承銷商受託

辦理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承銷商評估報告之評估查核程序」規定，出具本承銷商總結意見。 

依本承銷商之意見，新光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符合「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暨其計畫具可行性及必要性，其資金用途、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亦具合理性。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朱士廷 

承銷部門主管：蔡東良 


